
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拟认定流通领域商品“消费满意示范店”的公示
为加快推进消费维权诚信体系建设，规范流通领域商品“消费满意示范店”认定管理工作，实施好“消费满意在云南”行动，经营者申请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评审领导小组依据《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流通领域商品“消费满意示范店”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要求及标准，对申请人的资质和条件进行认真复核，现将1户符合认定条件的“消费满意示范店”向社会进行公示。

陇川县章凤华联超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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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对公示有异议，请于10个工作日内向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电话或书面形式举报，举报电话：0692-7172315。

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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